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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异，孩子抚养费怎么给？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郁玥 曹艳梅

夫妻离异是彼此的人生选择， 但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 离婚并非一道手续这么简单。 婚姻关系会变， 但父母这重身份和对孩子的抚养

义务却依旧存在。

父母婚姻关系变化， 孩子的抚养费怎么处理？ 金额的确定又有何标准？ 本期专家坐堂，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曹艳梅结合真实案

例， 针对婚姻关系变化后孩子抚养费的确定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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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与小李正值青春期， 对彼此都有着懵

懂的好感。 朝夕相处的校园时光中， 两人逐渐

走到了一起。 然而年少无知， 一次偷尝禁果后

小张意外怀孕。 手足无措的两人不敢将这一消

息告诉父母， 选择了隐瞒， 直到东窗事发。 最

终， 年仅 16岁的小张生下一名女婴。

未成年生子， 两人的人生轨迹都发生了重

大变化。 孩子在出生几天后便被接到男方家

庭， 由小李和其父母抚养， 而小张则在休学两

年后选择出国留学， 重新开始新的人生， 两人

也因为现实生活分道扬镳。 当年关于孩子归属

的匆忙决定在几年后显得尤为仓促， 孩子渐渐

长大， 面对入学等问题时， 各项权利都需重新

明确。 多番商量无果后， 小李一纸诉状将小张

告上法庭， 要求将孩子的抚养权确定到自己名

下， 同时要求小张负担孩子从出生到 18 周岁

的抚养费每个月 2000元。

面对小李一家的诉请， 小张及其家人只同

意了抚养权的归属问题。 然而提及抚养费， 却

一口回绝。 据小张的辩护人称， 当年孩子出生

仅三天， 小张的父亲便因照顾女儿和外孙女日

夜操劳而猝死， 自此小张一家便失去主要的劳

动力， 仅靠小张母亲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而唯

一的女儿小张曾经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却

因为这个变故中断学业， 甚至改变了人生轨

迹。 为了让小张以后能在社会立足， 家里花光

所有积蓄， 又借了许多外债才将她送出国继续

学业。 女方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且小张目前

还是学生身份， 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来源， 因此

对于负担抚养费无法实现。

小李一家认为， 虽然当初是未成年生子，

两人没有建立正常的婚姻关系， 但是孩子和父

母的关系不该因此改变。 孩子从出生不久后一

直养在男方家庭里， 小张几乎没有参与孩子的

抚养过程， 且目前国外留学课程较为宽松， 小

张完全可以半工半读， 负担孩子的抚养费， 而

不该全然回绝。 两家为此一时之间争执不下。

虹口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告小李与被告

小张未成年生子， 之后也未成立婚姻关系。 孩

子出生后一直由原告及其父母抚养， 且其家庭

经济条件对孩子成长更加适宜， 因此原告起诉

要求抚养权， 理由成立， 应予以支持。 关于孩

子的抚养费问题， 因孩子一直由原告家庭照

顾， 被告自 2016 年 4 月至今未支付给孩子任

何抚养费， 小张作为孩子的母亲应当承担起抚

养孩子的责任， 且小李目前也待业在家， 没有

收入。 但考虑到孩子出生时被告尚未成年， 又

考虑到小张尚在国外求学， 无稳定收入， 结合

被告实际情况、 负担能力、 孩子的实际需要等

因素， 法院认定应按照 2019 年上海市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要求被告承担孩子的抚

养费， 待其学业结束正式工作有了稳定正常收

入之后， 双方再行协商或诉讼孩子的抚养费问

题。

【法官提醒】

未成年生子对未成年人双方及其父母都是

巨大的考验。 因心智不成熟， 年轻的父母在面

对新生命时经济水平和抚养能力、 精力都难以

周全。 但是即使父母不存在婚姻关系， 双方对

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义务依旧存在。

若父母本身因为年龄或身体残疾等原因无

法正常劳动， 不具备正常收入条件， 可参考双

方经济承受能力协商抚养费数额或按照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孩子抚养费金额。 待父母

影响劳动收入的障碍消失， 再行考虑父母的承

受能力、 孩子的实际需要等情形， 重新确定抚

养费的数额。

【案件1】

未成年生子无收入

抚养费如何判？

毛先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人， 十几年

前他和妻子陈女士相识相知， 两人于 2006

年组建了家庭， 并生下一子小毛。 对毛先生

来说， 老来得子是件喜事。 原本一家的生活

还算和美， 但时间一久， 因缺乏深厚的感情

基础， 加上和妻子年龄差距较大， 夫妻间共

同话题减少， 两人的感情逐渐消磨殆尽。

2014 年， 两人经民政局协议离婚并订立了

自愿离婚协议书一份， 上面约定： 儿子小毛

归陈女士抚养， 自 2014 年 1 月起， 毛先生

每月支付其抚养费 1 万元， 至小毛年满 18

周岁止。

然而离婚后， 毛先生仅仅给了一年的抚

养费。 从次年开始， 每月 1万元的抚养费再

也不见踪影。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儿子逐渐

长大， 开销也在增加， 而父亲毛先生却依旧

不履行当初的承诺。 忍无可忍的陈女士作为

小毛的法定代理人， 将毛先生告上法庭， 要

求按照当初离婚时签订的协议支付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期间的抚养费， 共计

37万元。

面对陈女士的诉请， 毛先生辩称自己当

时约定 1万元抚养费时生意顺利， 收入水平

较高， 因此爽快地答应了对方。 但是这几年

生意不好做， 自己公司每年利润都在降低，

儿子如今只有几岁， 开销远远达不到一个月

1 万元， 这样“天价” 的抚养费实在难以承

担， 自己之后对于每月 1 万元的抚养费也

不认可。 面对毛先生的百般推脱， 陈女士

认为对方所说的“没有经济能力” 这一情

况并不成立， 除了提到的这间公司， 毛先

生还有其他公司和各种收入来源， 每年收

入远远不止承诺的抚养费， 况且抚养费是

一早约定好的， 毛先生此刻用“天价” 为由

反悔， 于理不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陈女士与毛

先生在离婚时达成自愿离婚协议， 双方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解除婚姻关系以及

子女抚养所作的约定， 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

思， 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如今毛先生在离

婚后并未依照约定履行支付抚养费的义务，

该行为显属不妥。 综上， 为维护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法院

判决毛先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一

次补付儿子小毛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期间的抚养费 37万元。

【法官提醒】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

消除。 离婚后， 父母一方抚养子女， 另一方

应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

或全部，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长短， 由双

方协议；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 在

确定数额时一般结合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母

双方的负担能力、 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标

准综合确定。 本案中陈女士的诉请金额虽然

较之普通案件较高， 但因双方在离婚协议中

已达成抚养费约定， 且毛先生有负担能力但

未履行， 陈女士的诉请合乎情理。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 “天价” 抚养费，

法院往往会综合考量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母

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因

素来判断是否有调低的必要， 但一般会优先

考量双方之前的协议， 不轻易以承担能力的

变化来改变双方之前达成的协议， 除非出现

法定事由如失业、 患病、 丧失劳动能力、 违

法犯罪收监等， 目前并不存在势必被调整的

临界值， 个案处理还是存在差异。

【案件2】 父母离异签下约定协议 万元抚养费合理吗？

梁某与程某本是一对夫妻， 两人感情失

和后分居，却意外于2015年1月生下了儿子小

梁。天有不测风云，小梁自出生便患有先天性

疾病，需要长期接受治疗护理，自出生后便由

母亲梁某独自抚养照顾。因种种原因，梁某在

2017年6月向法院起诉离婚，要求判令小梁由

其抚养，父亲程某按月支付抚养费。在法院的

调解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梁某与程某婚

姻关系解除，儿子小梁由母亲梁某抚养，父亲

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并支付2017年8

月前小梁看病所发生的医疗费57500元。

然而小梁所患的先天性疾病非常严重，

不仅需要多次手术治疗， 在术后也需要专人

护理，耗费不菲。长期的治疗让母亲梁某感到

调解的金额远远不够儿子所需开销。 于是同

年 9月， 梁某作为小梁的法定代理人再次起

诉，请求判决程某支付小梁之前的抚养费、护

理费合计 19万元。

面对前妻的诉请， 程某表示不能接受。

自己收入有限， 又成立新的家庭， 面对前案

中每月 5000 元的抚养费和 5 万余元医疗费

倾尽全力尚且无法付清， 根本没有能力再支

付更多的费用。 母亲梁某则坚决不松口， 声

称小梁从出生后一年半内已经接受了三次手

术， 面对这场“持久战”， 自己和儿子需要

充足的资金， 而程某作为孩子的父亲， 用

“没有钱” 来推卸责任于情于理都不应该。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程某与梁某作为小

梁的父母， 理应依法分担小梁必要的生活和

教育费用。小梁自出生起即患有先天性疾病，

多次手术治疗后均需得到具有持续性的特殊

护理，尤其在其婴幼儿阶段，日常护理工作内

容更有别于普通婴幼儿。因此，梁某作为小梁

的法定代理人， 提出的关于护理费用的主张

具有一定合理性。 程某作为小梁的父亲理应

承担责任。根据小梁患病护理的特殊情况、程

某在先支付费用情况及其经济状况等综合因

素，判决追加程某向小梁支付自 2015 年 2 月

至 2017年 8月间护理费 10万元。

【法官提醒】

在处理特殊儿童抚养费有关问题时， 更

应重视司法关怀和审判温度。 虽然法定抚养

费已经包括生活费、 教育费及医疗费等费

用， 但不能就此一概认为不抚养子女一方每

月支付固定数额抚养费后就已完全履行抚养

义务。 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

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

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其中

“必要” 的情形包括： 子女患病、 上学实际

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

本案中的小梁先天患疾，生活中需要特殊

护理，要求父亲程某分摊承担护理费用属合理

诉求。 从未成年人身体状况的特殊性、紧迫性

和关联角度进行综合考量， 本着儿童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向程某追加抚养费， 既是实际需

要，也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力维护。

上述三个案例只是抚养费纠纷中的冰山

一角。 随着离婚率的上升， 抚养费纠纷无论

是数量还是复杂性都呈逐年增高的趋势。 为

了保证孩子的生活质量， 离婚的父母难免会

“精打细算”， 但是抚养孩子是父母应尽的义

务， 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父母还是应该尽力

为子女考虑， 毕竟婚姻关系会变， 但是亲子

间的爱永远存在。

【案件3】 孩子有先天性疾病 可以追加抚养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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